
考生须知
一、 考生凭有效身份证原件 (未携带身份证者凭其他规定

的有效证件包括: 驾驶证、社保卡、港澳通行证、警官证、士

兵证、护照), 准考证原件进场参加考试，两证缺一不可，证件

不齐的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

二、 须自备 2B 铅笔、橡皮、黑色签字笔等考试用品。

三、 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，禁止入场。

四、 保持考场安静, 不得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入考场，

通讯工具等电子设备需关闭, 并放到指定位置。

五、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应注意安全，规范操作，严禁私自

碰触移动考试设施设备。

六、 考试结束指令发出后, 考生立即停止答卷 (操作),

按监考人员要求退离考场。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交谈，不得

再返回考场续考。

七、实操考评过程中严禁与考评员交流任何与考试有关的

事宜。

八、 考生如发现考场作弊现象, 监考人员未履行监考职责、

未按规定和流程监考,以及出现消极监考、玩看手机等现象，可

拨打投诉电话(020-36867448)进行投诉。

九、 本次考试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九)》 中

“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” 范畴, 考生在考试过程中,违反考试

纪律作弊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, 按照 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

理办法》 (教育部令第 33 号) 和《中华人区共和国刑法修正

(九)》 中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。


